城 乡 规 划 编 制 单 位

入 沈 备 案 登 记 表

单位名称(公章)：                           

资质证书编号：                           

填报日期：                           

说  明

一、备案要求

沈阳市对外埠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入沈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实行项目备案登记管理。外埠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可在《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允许的业务范围内承担规划编制任务。外埠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入沈承担规划编制任务前，必须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办理入沈备案登记手续。

二、备案条件

外埠规划编制单位应在与委托单位签订设计合同或设计意向书后，填写并打印《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入沈备案登记表》一式两份，并提交下列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各1份；

2、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

3、项目委托合同或意向书复印件1份；

4、项目参加人员的劳动合同、职称证、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以上纸质材料以A4纸标准按照顺序装订成册，凡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3、 外埠规划编制单位在沈只可承接经备案登记的规划编制任务。如备案登记内容发生变化，规划编制单位应在5个工作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原登记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一、法人声明

本单位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郑重声明，此次填报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入沈备案登记表》及附件材料的全部数据、内容是真实的，本声明也是真实有效的。虚假的声明与资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此次入沈备案申请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本单位愿接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其他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二、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资质等级
	
	证书编号
	

	营业执照

注 册 号
	
	经济性质
	
	注册资本
	

	驻沈机构

名    称
	

	办公地点
	

	驻沈机构

负 责 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联 系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

注 册 号
	
	税务登记

证注册号
	
	组织机构

代    码
	

	项目位置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项目合同额
	
	项目时间
	

	项目内容：

	备案申请：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委托办理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三、入沈主要技术人员情况
	类别

     信息
	项目负责人
	参加人
	参加人
	参加人
	参加人

	照  片

（一寸）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何年、何校毕业及所学专业
	
	
	
	
	

	技术职称名称及专业
	
	
	
	
	

	技术职称

证书编号
	
	
	
	
	

	个人认可

亲自签名
	
	
	
	
	


四、审查意见

	企业所在地

省级（直辖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项目所在地

市、县（市）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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